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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 獨立董事與內部稽核主管及會計師之溝通政策： 

1. 內部稽核主管與獨立董事至少每季一次定期會議，就本公司內部稽核執行狀

況及內控運作情形提供報告；若遇有重大異常事項時得隨時召集會議。 

2. 會計師每年參加審計委員會，報告年度查核結果；若遇有重大異常事項時得

隨時 召集會議。 

● 歷次獨立董事與內部稽核主管溝通情形及結果摘要： 

1. 本公司每月將稽核報告送呈獨立董事核閱。 

2. 每季定期召開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時，由內部稽核主管報告稽核業務，使獨

立董事與稽核主管達到充分的溝通。 

日期 溝通重點 

2025/03/12 

⚫ 一一三年第四季內部稽核報告 

⚫ 一一三年度內控有效性考核及內控聲

明書案 

2025/05/13 ⚫ 一一四年第一季內部稽核報告 

2025/08/06  ⚫ 一一四年第二季內部稽核報告 

2025/10/30 ⚫ 一一四年第三季內部稽核報告 

2025/12/15 

⚫ 一一五年度稽核計畫案 

⚫ 「內部控制制度及內部稽核實施細

則」修訂案 

 

● 獨立董事與會計師溝通情形及結果摘要： 

1. 公司每年執行簽證會計師獨立性評估。 

2. 會計師獨立性評估： 

評估項目 
評估

結果 

是否 

符合 

獨立性 

會計師是否與本公司有直接或重大間接財務利益關係 否 是 

會計師是否與本公司或本公司董事有融資或保證行為 否 是 

會計師是否與本公司有密切之商業關係及潛在雇傭關係 否 是 

會計師是否與本公司之董事、經理人或對審計案件有重大

影響職務之人具有親屬關係 
否 是 

會計師及其審計小組成員目前或最近二年是否有在本公司

擔任董事、經理人或對審計工作有重大影響之職務 
否 是 

本公司對審計服務小組成員之禮物餽贈或特別優惠，是否

係屬正常社交禮俗或商業習慣之行為，且價值並非重大及

無任何動機或意圖影響專業決策或獲取屬保密之資訊 

否 是 



會計師擔任本公司之主辦會計師是否不超過七年，且輪調

後至少須間隔二年方得回任 
否 是 

會計師是否有對本公司提供可能直接影響審計工作非審計

服務項目 
否 是 

本公司是否取得會計師之致審計委員會的獨立性聲明書 是 是 

● 審計委員會與會計師溝通事項: 

會議日期 會議性質 溝通內容 
溝通情形及 

董立董事意見 

對獨立董

事意見之

處理 

2025.12.15 審計委員會 

民國 114 年度查核

規劃以及介紹新適

用之準則及法令 

知悉，無其他

建議事項 
不適用 

 


